
《公众急救培训基地建设与管理指南》解读 

《公众急救培训基地建设与管理指南》于 2023年 4 月 3

日发布，于 2023 年 5 月 1 日实施，现就制定背景、目的和

意义、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 制定背景 

根据统计调查，目前我国城市院前急救专业人员到达伤

病员现场的时间平均为 10-15分钟，在这段“空窗期”下“时

间就是生命”，生命需社会共同守护！但因公众对急救知识

及技能使用不清晰，急救意识普遍偏低、缺乏完善的急救普

及培训体系，缺乏公众心肺复苏培训等实际存在的诸多问题， 

在院前急救专业人员到达现场之前，伤病员未能及时得到社

会公众所能及的救援（包括启动 EMSS、心肺复苏术、应用 AED、

解除气道异物梗阻、止血包扎固定等，也包括自救）。为了适

应新形式变化和急救社会化需求，提高公众急救的规范性、

针对性、有效性和实用性，保证公众急救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亟需推动全市规范化公众急救培训工作，在政府主导下，社

会各行业各部门、家庭与个人都重视和参与社会急救体系建

设，掌握基本的急救知识与技能，共同促进深圳市在公众急

救培训方面的健康发展。 

二、 目的和意义 

该文件的研制和实施，可推动全市规范化公众急救培训

工作 “五一、四化”方案的要求，促进医疗急救事业发展，

有效提升我市正确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更好保障维护人民生



命健康的权力。推动我市医疗急救事业的创新发展、系统发

展、精细发展，起到了必要的技术支撑作用，可有效填补医

疗急救领域，在培训基地建设、管理方面的标准缺失。 

三、 主要内容 

本文件由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建设要

求、管理要求。核心内容如下： 

（一）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公众急救培训基地的建设要求和管理要

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深圳市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卫

生人才培养机构承担的开展急救知识普及和初级救护员培

训的公众急救培训基地的建设和管理。由学校、其他企事业

单位、团体等承担的公众急救培训基地的建设和管理可参照

执行。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的文件。 

（三）术语和定义 

对“公众急救培训基地”进行了阐述和定义。 

（四）建设要求 

本章节给出了公众急救培训基地建设的机构资质要求、

场地要求、设施设备要求、人员配备要求和制度建设要求。 

其中人员配备要求中除管理人员外，其余可为兼职人员。 

（五）管理要求 



本章节给出了公众急救培训基地管理的导师管理、教学

管理、设施设备管理、场地管理和安全管理要求。 

四、附则 

本文件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其起草单

位有深圳市急救中心和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